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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媒体
评说评说 期待不再看到这样“心酸的镜头”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应确保“政府采购三成面向中小企业”落实到位
□浦江潮（浙江）

读者来信

在爱心与善意中温暖前行
□苑广阔（广西）

浙江奉化尚田镇尚一村的海归小两口胡
锐、张旭华夫妇在婚礼上捐出了父母送给他们
的80万元礼金，成立村孝心慈善基金会，用来帮
助村里的困难户和老人。此举在当地成为新年
里一件口口相传的美谈。

3日清晨，天寒地冻，来自重庆的苟琳已在宁
波市北仑新碶街道黄山路火车票代售点站了整
整十几个小时，当她接过“送粥奶奶”陈杏娣精心
熬制的爱心粥时，迫不及待地喝下一口，一股暖
流瞬间沁入她的心脾。 （1月4日《宁波晚报》）

同一天报纸同一个版面的两则新闻，让我们
感受到了寒冷冬天里的一股暖意。两位年轻有为
的新婚海归，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他们的行动尽
管不一样，彼此也不认识，但是却用同样的爱心与

善意，给这个寒冷的冬天注入了一股沁人心脾的
暖流。不管是80万元的孝心慈善基金会，还是一
碗白粥加一碟小菜，它们所能帮助和温暖的，都不
仅仅是接受基金会资助的人，也不仅仅是喝到热
粥的人，而是我们，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

用什么来给这对海归夫妇和这位老奶奶的
行为定义？感恩他人回馈社会，还是源于人内
心深处最朴素的爱心与善良？其实如何定义并
不重要，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从他们周围人的反
应，从他们的事迹被转发到网络上以后所面对
的肯定和掌声，我们就知道他们的行为有多么
深入人心，他们的故事有多么感人肺腑。

80万元对于一对家境殷实的年轻海归夫妻
来说，也许确实算不上一笔很多的钱，但是他们

这种善举的分量、这种善行对这个社会的意义，
却绝对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正如新郎胡锐所
说的那样，他捐出的这80万元，只是起到一个抛
砖引玉的作用，目的是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社
会公益慈善事业。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
种爱心与善意，在媒体的宣传推动之下，正在被
放大、正在感染着更多的人。

2011年过去了，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也许
存在诸多的不足和遗憾。当我们站在一个新的
起点上面对崭新的2012年，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相信，这对新婚的海归夫妇和“送粥奶奶”，已
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他们的答案。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见贤思齐”，在新的一年里
也让自己能够感动别人、温暖别人。

实事求是

广东将建立健全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
制度设计，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
称谓的政策措施。 （1月4日《南方日报》）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被称为“农民工”，社会议
论较多，争议许久。有专家认为，“农民工”是自然
而然演变而来，根据劳动力从农业人口来源而定
义的。而有专家认为，“农民工”是带有特定历史
时期和歧视性意味的称谓。一个时期出现了要求
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呼声。广东明确表示，加快
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
显然是把“农民工”称谓理解为后者。当然，取消

“农民工”称谓，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镇
的制度设计，值得肯定。但是，笔者认为，“农民工”
的根本问题不在称谓而在于地位和待遇。

当前，全国有1.6亿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
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采矿、建筑、钢铁、有色
金属、纺织和机械工业，大部分都是“农民工”，
城镇的服务业，包括环卫、家政等，很多都是“农
民工”。“农民工”不仅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而且成为城市建设和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目
前，新生代“农民工”占我国2.3亿职工人数的近
一半以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
组成部分，并将逐步成为主体。然而，他们却没
有被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常常在
政治待遇上游离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地位
不明，政治待遇不公，使得“农民工”成为弱势群
体的代名词。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说，能否
以他们为基础和依托，重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

重塑中国产业大军，重振中国工人阶级雄风，事
关党执政兴国的战略任务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
发达根本目标的实现。

因此，比取消“农民工”更加重要的是，在政治
地位上根据“农民工”成为中国产业工人主力军的
现实，承认“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加重要的是，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
员的各项待遇问题：医疗、就业、住房、养老、子女教
育等保障问题，保护“农民工”各项合法权益不受
侵犯，大大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等。

如果这些涉及农民工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得不到解决、没有保障，取消一个“农民
工”称谓甚至让其进城落户、取消户籍限制，仍
不能暖住“农民工”的心、留住“农民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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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站谢幕能否开启“通达时代”
18公里，23年。上世纪80年代，耗时4

年修建起的国内首条高速公路——沪嘉高
速，今年元旦又成为国内首条提前停止收费
的高速公路。23年，比起沪嘉高速原定收费
期限缩短了两年。不只是沪嘉高速，2011年，
全国18个省市取消了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
费，撤销收费站1892个。新年伊始，不少地方
还宣布，取消或降低城市路桥通行费。2012
年，道路或许还将继续拥堵，但这些减免、撤
销收费的消息，这样一批收费站的谢幕，无疑
可以让人们少一些堵心，让中国社会前进的
车轮多一点欢快。说到底，拆除隔离、降低门
槛，少设人为的关卡与盘索，让道路更宽敞、
更便捷，让经济运行的血脉流通更通达、更
自然，让百姓日子更滋润、更顺畅，才是发展
与建设最重要的目标。 ——《人民日报》

“坑农”的高价米折射农
民的弱势

近年来，黑龙江省五常大米享誉全国。
在市场上中等包装的大米，四五十元一斤的
比比皆是。与大米高企的售价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稻农的有机水稻收购价格并不高。
2010年上市的有机稻仅为每斤1.90元左右。
米贵反而“坑农”这绝不是个例，而是具有共
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在农产品上又何止五常
大米呢？在蔬菜价格上，城市市场销售价格
是种植农民田头收购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
倍。在大蒜被爆炒到每市斤10元左右时，种
植农民仍然不赚钱。 ——《齐鲁晚报》

期待“无罪推定”尽快落地生根
1月1日，涉嫌放火罪、盗窃罪的河北邯

郸老农张社法在被羁押两年多后，被法院宣
告无罪释放。法院表示，不排除张社法在公
安机关受到刑讯逼供。类似的经过反反复
复重审，在经过长期的超期羁押后，当事人
才获得无罪释放，甚至至今仍身陷囹圄的事
件屡屡在上演。早在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
讼法》就确认了“无罪推定”原则，根据这一
原则，所有的疑罪就应当判处无罪，为此，刑
诉法还专门设计了一些条款来贯彻“无罪推
定”原则，例如侦查人员不得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刑讯逼供；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捕和不起诉的
决定；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法院
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珠江晚报》

别误解广电总局“考虑不全面”
广电总局要求元旦起取消所有电视剧

插播广告，观众沮丧地发现，虽然电视剧中
间的插播广告取消，可是电视剧前面和后面
在拼命地播广告。把电视剧中间插播的广
告搬到每一集的前后，这让观众很烦恼，所
以相关报道说网友们这样抱怨：“这就叫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总局能考虑全面点
吗？”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剧集中
间禁插广告只是《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
法》的一个补充规定，仔细看看2009年审议
通过、2010年元旦施行的《办法》全文就会发
现，广电总局考虑得是很全面的。例如，其
中的第十五条规定：播出机构每套节目每小
时商业广告播出时长不得超过12分钟……
电视台在19:00至21:00之间，商业广告播出
总时长不得超过18分钟。 ——《法制晚报》

又到一年一度的春运。
春运是什么？简单地说，春运就是中国人口大

移动。每年这个时候，对于很多回家过年的人来说，
天下最难的事，莫过于一张火车票。然而，我们的铁
路部门好像并没有真正做到未雨绸缪，离春运不过
一个来月的时间，还在搞一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
子”，大谈铁路承诺的一些所谓“服务质量”。

很快，那些承诺的“服务质量”在一票难求

面前，就显得一文不值。我们相信，很多回家过
大年的人，此时此刻，对于铁路任何别的有关服
务质量的承诺都无所谓了，只要让他们能顺利
买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就阿弥陀佛。

最让人搞不懂的是，我们已经历了这么多年的
春运，对于普通人而言，“买票难”早已是个说烂的话
题，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然而铁路部门不在这样的

“大事”上下工夫，或者说至少下的工夫还不够
“大”。给人的感觉，一年又一年，都是得过且过。

说起来，今年在所有车次的列车中推行了
电话订票网络售票，这的确要算一个进步，很多
会操作网络的年轻人听到这消息也都自然很高
兴，他们再不用去排长队把腿站得酸疼了。

可从报道出来的情况看，铁路部门所做到
的，离广大旅客的需求相差甚远。别的不说，网
络售票从“接受考验”开始，网站就出现多次系统
堵塞、登录速度过慢甚至无法购票，或者交了钱，
却拿不到票。又由于访问量过大，不少旅客在铁
路12306网站网上购票时，频频遭遇“系统忙”而
无法访问，气得有网友在新闻后面的跟帖中不满
地说：“还在完善的过程中就投入春运高峰中运

行，是否也太草率了。”而有的网友登录网站上不
去，急得直喊：“12306你害苦老百姓了！”

对此，铁道部回应称，目前购票系统每天的
访问量比平时增长数十倍，铁道部正在不断优
化相关程序，完善设备设施，增加网络带宽。

听听，这理由多么充足，回答得多么得体。
我们当然相信铁道部说的这些都是实情，可我
们很想问：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国人多吗？难道
你们不知道现在是春运吗？如果连因为春运

“购票系统每天的访问量比平时增长数十倍”这
样的“先见之明”都没有，这是不是也有点太官
僚了而让旅客不能理解呢？

刚从互联网上看到有记者就今年春运写的一
篇文字及拍摄的一组图片，说在每年的春运期间，
我们总会在城市的火车站看到许多让人流泪的影
子，那些渴望的眼神和单薄的身影让人不禁心里
面流泪。这位记者的意思是，每年春运中都会看
到一些“让人心酸的镜头”，而这些心酸的镜头中，
谁也说不清有多少是因为买不到票。正是鉴于
此，我们恳切希望：铁道部，要努力呀，能否争取来
年不让我们再看到那些“让人心酸的镜头”？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制定的《政府采
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规定，从2012年起，
负有编制部门预算职责的各部门，在满足机构自身
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应当预留
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
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
的比例不低于60%。（1月4日《每日经济新闻》）

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小型和微型企业弱不禁
风，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连续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措施，积极为中小企业尤其是
小微型企业“减负”。但是，负担减轻并不意味着
中小企业就获得了生存空间，对于企业来说，产
品有销路才是生存的根本。鉴于此，《政府采购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出台，对于中小

企业无异于雪中送炭，其积极意义绝不逊于税费
减免。据悉，2010 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
8422亿元，2011年继续扩大，2012年全国政府
采购规模预计超过1万亿元，即使按照30%的比
例，也意味着中小企业将能分享到3000多亿元的
政府采购份额，这样一块大蛋糕，对于缓解中小
企业“销售难”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

政府采购三成面向中小企业值得期待，但关
键在于怎样将这项好政策落实到位。鉴于一些地
方政府采购“贪大求洋”的惯性，要求他们将采购
的目光转向中小企业，难度可想而知。其一，如果
一些地方或部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没有达到
30%，将会被追究何种责任，相关责任人将会受到
何种处罚，这些需要予以明确。没有“罚则”的政

策措施并不具备硬约束力，过往的经验教训无数
次证明了这一点。其二，何为“中小企业”并无明
确界限，大企业有着强大的公关能力，加上一些地
方或部门可能弄虚作假，将大企业“化身”为中小
企业，霸占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份额，最后中小企
业吃到的只是一些残羹冷炙。对此，有关方面需
要未雨绸缪。其三，面对数千亿元的诱人蛋糕，中
小企业之间竞争激烈，激烈竞争之下，有些企业难
免采取不正当手段，包括对有关政府部门及人员
进行“利益输送”。众所周知，一些地方的政府采
购一直包含着腐败成本，面向弱势的中小企业进
行采购，一些政府部门及人员更有吃、拿、卡、要的
底气。显然，能否预防腐败，不仅关系着政府采购
的实际效能，而且关系到政府部门的声誉。


